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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立法會大樓立法會大樓立法會大樓立法會大樓

1.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1.1 立法會大樓 (下稱 “大樓 ”)位於中區昃臣道 8號     香港特
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商業中心區的心臟地帶。

2.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2.1 大樓的前身是香港最高法院。事有湊巧，立法局 (立法會的
前稱 )於 1898年 2月 28日決議建造 “新的法院 ”，即最高法院大樓。

2.2 大樓由英聯邦採辦處的顧問建築師亞士東．偉柏 (Aston Webb)
及英格里斯．貝爾 (E. Ingress Bell)設計，兩人均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建築
師，他們的著名設計包括白金漢宮南正面。他們於 1899年繪畫大樓圖
則。以下為大樓西面的複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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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樓的建築工程於 1900年開始，歷時 12年才完成。大樓於
1903年奠基，基石嵌於面向皇后像廣場的一支圓柱上。不過，由於缺
乏合適的花崗石及石匠，以及承建商逝世等原因，工程進度受到拖

延。 1912年 1月 15日，當時的港督盧嘉為大樓主持啟用典禮。隨後 70
年，除日治時期外，大樓都是香港最高法院的所在地。

2.4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在 1941年 12月至 1945年 8月佔領香港，
而大樓亦成為香港憲兵隊總部。

2.5 1978年，地下鐵路工程引致大樓出現裂痕，大樓因而關閉進
行復修工程。 1983年 5月 24日，行政局 (行政會議的前稱 )批准將大樓
外部列為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1984年，大樓外部被列為古蹟，受到
《古物及古蹟條例》的法律保障。

2.6 1983年，行政局批准將前法院大樓改為立法局大樓的計劃，
而建築署亦於 1984年展開改建工程。建築署除負責內部工程外，亦負
責改善大樓毗鄰的地方，為立法機關的範圍建造合適的環境。就此方

面，昃臣道部分路段被封閉，使大樓與遮打花園連接，並以鐵鑄矮柱

及燈柱圍繞大樓邊界。改建工程於 1985年 10月完成。

3. 地基地基地基地基

3.1 為建造大樓地基，工程人員在地盤上把數以百計的杉樹幹打

進填海材料與粉沙混合物內。因此，整座大樓實際上是 “浮 ”在杉樹幹
的木排上 (見下圖 )。為使地基完全鞏固，地下水必須經常保持固定水
平。有鑒於此，工程人員便裝設地下水回灌系統，在必要時灌注地下

水。

基牆及墩

木樁 (未知數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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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外部外部外部

4.1 上文第 2.5段提到，大樓的外部是古蹟。大樓成為重要的建築
文物，在於其新古典主義 1的建築風格，以及揉合遠東地區的建築特

色。

新古典主義

4.2 大樓的平面圖呈對稱的長方形。整座建築物佔地約 2 660平方
米 (約 70米寬及 38米長 )，四周築有圓柱。大樓的高度由街道水平至都
鐸皇冠最高點約為 40米。大樓樓高三層，整座建築物以花崗石建成，
其雄偉的規模給人巨大而超卓的印象，展現出新古典主義建築物的特

色。

4.3 大樓仿效古羅馬及希臘的建築設計，四周築有愛奧尼亞式圓

柱，每根圓柱約 17米高，由柱座、圓柱身及柱頂所組成 (見第 1頁附
圖 )。與典型的愛奧尼亞式圓柱相比，大樓的圓柱柱身並無凹槽。 2

雕塑

4.4 大樓面向皇后像廣場的中央門廊頂上築有三角楣飾 3，其頂部

豎立著一尊公義雕像，雕像下是題字 “Erected AD MDCCCCX”(公元 1910
年豎立 )(見第 1頁附圖 )。

4.5 三角楣飾包含一扇半圓形的窗戶，窗戶頂部雕有英國皇家盾

形紋徽。盾徽上刻有代表英國不同地方的皇家徽號：左上方及右下方

各刻有三頭獅子，代表英格蘭；右上方的一頭獅子代表蘇格蘭；左下

方的豎琴代表愛爾蘭。盾徽由英格蘭獅子及蘇格蘭獨角獸護持，其頂

端雕有皇冠，而其下刻有最高統治者的銘辭Dieu et mon droit(我權天
授 )。象徵憐憫及真理的雕像則倚在皇家盾形紋徽兩旁。

                                                
1 根據《劍橋國際英語字典》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新古典
主義 ”指根據古羅馬及希臘的藝術及建築設計風格而製造。

2 根據羅馬建築歷史學家波利奧 (Marcus Vitruvius Pollio)，愛奧尼亞式圓柱採用女性
體態為設計標準。此圓柱源自愛奧尼亞 (即今土耳其 )的神殿建築。典型的愛
奧尼亞式圓柱，高度是柱身直徑的 8倍，藉以營造出高貴的感覺。柱頂上一對
螺旋形柱飾，代表女性垂於兩肩的優美卷髮。此外，柱身凹槽 (溝槽 )仿效婦
女衣裙的褶襉，底座的環形雕刻則象徵腳上所穿的鞋子。

3 三角楣飾是古希臘或羅馬建築物入口門廊上的三角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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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大樓三角楣飾的頂部豎立了一尊高 2.7米代表公義的泰美斯
女神 (Themis)雕像 4，女神右手持天平，左手持劍；前者代表公正，後

者象徵權力。女神蒙上雙眼，代表大公無私。總括而言，公義雕像是

法律精神的象徵。

4.7 大樓的最高點是青銅製的都鐸皇冠雕塑。都鐸皇冠亦稱為御

冠或帝王之冠，冠頂呈圓形。都鐸皇冠由英皇愛德華七世於 1902年採
用，直至伊利沙伯女皇二世於 1953年即位為止。

4.8 這些雕塑反映了大樓的功能，也標誌著建造大樓時英國是香

港的宗主國。

拱頂

4.9 大樓正中央築有拱頂，拱頂之下是鼓形座。拱頂上築有頂

塔，塔上鑲有上文提及的青銅製都鐸皇冠。大樓拱頂鋪砌了混凝土預

製瓦件，瓦件的垂直接口由半圓筒狀的瓦件覆蓋，並一直伸延至頂塔

底部。拱頂內部建有支撐鋼架 (見附錄 IV附圖 )。

4.10 鼓形座下半部鋪有光面方形花崗石，上半部則以多利斯式圓

柱廊 (Doric order colonnade)支撐橫楣。與典型的多利斯式圓柱相比，大
樓的多利斯式圓柱並無凹槽。 5

遠東特色

4.11 為配合香港的亞熱帶氣候，大樓地下築有拱廊，一樓築有露

台。建造拱廊及露台的目的，是防止陽光直接照射大樓內部，以及提

供散熱功能。

4.12 大樓的四坡屋頂以雙層中國瓦片鋪砌，並用雕琢華美的中國

傳統柚木托架承托屋簷，可見大樓的建築亦受中國建築藝術的影響。

                                                
4 用女性雕塑象徵公義的歷史，可追溯至古代神話中有關泰美斯女神 (Themis)和
正義女神 (Justicia)的描述。泰美斯是希臘正義與法律女神，以頭腦清晰見稱。
在羅馬神話中，正義女神是 4位代表美德的神祇之一，其餘 3位神祇分別代表
審慎 (Prudence)、堅忍 (Fortitude)和節制 (Temperance)三種美德。

5 與愛奧尼亞式圓柱不同，多利斯式圓柱採用男性為設計標準。典型的多利斯

式圓柱的高度是其柱身直徑的 4至 6倍，柱身上有凹槽，柱頂形狀如茶碟，無
雕塑，底部亦無底座。這款圓柱展現男性軀體的勻稱比例、力量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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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部內部內部內部

5.1 大樓用作香港最高法院多年，期間內部曾改建多次，以增加

法庭及附屬房間的數目。在 1984及 1985年，大樓內部曾進行大規模工
程，以改建為當時的立法局大樓。自 1985年起，大樓曾進行若干內部
改建工程。以下數段闡述大樓內部配置的主要變動。最高法院及立法

局原樓面平面圖載於附錄。

入口

5.2 大樓原有 5個入口，供最高法院不同使用者進出。3個面向皇
后像廣場的入口中，中間一個是囚犯入口，立法局遷入大樓後不再使

用。其餘兩個入口仍作為大樓的公眾入口。現時大樓另一邊面向昃臣

道的議員入口及職員入口曾分別是司法常務官及文員入口和法官入

口 (見附錄 I及 IV)。

地庫

5.3 大樓地庫原用作裝置中央供熱系統。現時，地庫是大樓機

房。

地下

5.4 在大樓用作最高法院的年代，地下設有田土廳及司法常務官

辦公室、服務市民的櫃位，以及接收囚犯的設施。囚犯入口附近是囚

室、接收囚犯室及警員等候室。面向昃臣道的法官入口附近是執達主

任室。地下設室內樓梯及室內高架橋，後者稱為 “奈何橋 ”，連接囚犯
接收室及囚室與一樓的法庭 (見附錄 I)。二次大戰後，地下部分辦公室
改建為 3個法庭。

5.5 多年來大樓地下用作立法會秘書處職員的辦公地方。在

2003年年初，部分職員辦公室已改建為議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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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及二樓

最高法院大樓

5.6 在大樓仍是最高法院的年代，一樓及二樓均用作設置法庭及

司法人員設施。設於一樓的 3個法庭樓高兩層 (見附錄 II及 II I) 6。

5.7 在 50年代，二樓兩端的法庭內曾加建樓層，以增設法庭及附
屬房間。在 60年代，有人建議在二樓拱頂下的法庭 (大法庭 )加建樓
層。不過，此項建議未被採納，原因是恐怕此舉會使地基樁柱負荷過

重。經過多番改建後，大樓一樓及二樓共設有 7個法庭，在 70年代，
大法庭改建為圖書館。

立法局大樓

5.8 為應付立法局、議員及職員的需要，大樓曾在 1984年更改內
部配置。重大改變之一，是把最高法院年代末期所設的圖書館 (原為
大法庭 )改建為會議廳。

5.9 在一樓，鄰近遮打道的法庭及附屬房間改建為會議室B及會
議室C，德輔道中一面的法庭及附屬房間則改建為記者採訪室及會議
室A，其後會議室A再改建為現時的記者招待會室。面對昃臣道的法
官辦公室改建為主席專用套房及職員辦公室。面向皇后像廣場的房間

曾合併為最高法院圖書館。圖書館樓高兩層，環繞二樓築有廊台，以

增加藏書量。圖書館搬遷時，廊台被假天花掩蓋。復修工程進行期間，

假天花被拆去時露出被掩蓋的廊台。該處現為會議廳前廳。

5.10 二樓曾進行數項改建工程。遮打道一面的法庭及附屬房間合

併為宴會廳。面對德輔道中的法庭及附屬房間改建為職員辦公室，其

後再改建為會議室A。面對昃臣道的司法人員辦公室改建為議員室。
面對皇后像廣場的貯物室則改建為電台廣播室。

會議廳及前廳

5.11 會議廳佔地約 300平方米，其設計與大樓外部的新古典主義
特色一致。

                                                
6 大樓落成時，圖則上原為圖書館的位置改設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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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會議廳原有的各個入口均採用古典式設計，每個入口的頂部

都築有三角楣飾。會議廳四角築有 4對愛奧尼亞式圓柱 7。廳內格局對

稱，立法會主席平台及委員會主席專用桌均置於會議廳的中線上，中

線兩旁設置數目相約的座位。會議廳閣樓兩側各設公眾及記者席，並

有螺旋形樓梯直達。會議廳顯出莊嚴高雅的形象。

5.13 從前的立法局主席座位上，刻有聖愛德華皇冠 (或稱女皇之
冠 )。該座位已於 1997年 6月 30日後送交香港歷史博物館。現有主席平
台專為其獨特的身分而設計，主席座椅背後的木板上鑲 香港特區的

區徽。

5.14 前廳格局雅致，營造舒閒的氣氛。房內保存多項裝飾 (例如
齒飾檐楣 )，以保留新古典主義的特色。前廳入口處放有銅鑼，該銅
鑼原本只作裝飾用途，自 80年代起，敲打銅鑼的慣例逐漸成為會議儀
式。在立法會會議開始前一刻，由立法會職員敲打銅鑼，邀請議員進

入會議廳。

_______________
李志輝

2003年 5月 20日
電話： 2869 93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亦不應，亦不應，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行政下稱“行政下稱“行政下稱“行政
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所擁有所擁有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惟，惟，惟
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
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究及圖書館服務部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7 愛奧尼亞式圓柱的特色載於註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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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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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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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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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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